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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市涉军访有关问题的 

核实排查意见报告 

市委、市政府： 

    近期，我市下岗、失业企业军转干部（以下简称

企业军转干部）和转业志愿兵（以下简称志愿兵）群

体上访活跃，自 5 月 31 日企业军转干部 75 人在市政

府门前聚集，采取拉横幅、跪访、静坐方式开始，又

于 6 月 11 日由企业军转干部 40 余人、志愿兵 70 余

人左右，在市火车站广场前聚集，采取打旗、静坐、

宣讲方式进行所谓的“维权”活动，更于 6 月 12 日参与

全省下岗志愿兵到省政府门前静坐聚集“维权”活动

（共 230 人，通报我市 39 人参与），并有部分人员积

极参与声援辽阳涉军人员被处置事件。上述事件中，

虽然在有关领导严密部署并经各地、各部门积极努力，

成功处置化解了发生在本市的访情，但出现了多人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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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“6.12 去省访”事件，除了严重影响省城的社会稳定

和正常秩序，也使得该群体获得了抱团机会、交换了

信息、效仿了做法、扩大了影响，为今后稳控化解工

作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。为此，省里通报对丹东做出

了批评（沈、大、丹三市共有 181 人，占上访人数的

76.7%），并分析此事件暴露出的工作短板：一是思想

认识不到位。一些地区政治敏感性不强，对做好军队

退役人员维稳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缺乏清醒认识，存

在麻痹思想，对该群体存在的不稳定风险预计不足，

层层传导工作压力不到位，工作准备不充分。二是矛

盾排查不扎实。一些地区对本地区军队退役人员存在

的风险隐患排查不到位，源头预防工作薄弱，对出现

的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重视不够，对重点人员的动态

没有及时关注掌握，疏导稳控责任没有落实，导致群

众大规模集体来省上访。三是信息预警和应急处置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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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。一些地区没有认真执行重要紧急信息上报制度，

存在严重的迟报、漏报问题。发生大规模来省集体访

后，一些地区应急处置不到位。省里要求在源头化解、

重点稳控、情报信息、应急处置、跟踪劝返方面多从

主观上找原因，有针对性的制定改进措施，坚决防止

再次发生类似问题。海鹰书记针对省通报做出三点批

示意见：“一是与沈大两市比，我市人员为什么去这么

多？属地和部门责任是谁？二是我市派两名常委赴沈

开展工作，各县区负责同志和 100 多警力参加，为什

么没有体现？三是近几天我连续召开几次书记专题会

议，各方面也采取了积极行动，为什么还出现这样的

被动局面？要求查清以上情况（不限于）基础上，提

出更加有效的改进措施，再报书记专题会认真研究落

实”。现经深入基层和调查走访，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： 

    一、我市涉访企业军转干部和志愿兵群体基本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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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 

（一）企业军转干部群体。我市现有“三方面人员”

（建国前参加革命在企业工人岗位退休的老战士、参

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人员复员转业分配到企业的老同

志和部分在企业工作的军队转业干部，下同）2114

人（其中军转干部 1592 人）。分布为：市直 961 人，

东港市 262 人，凤城市 238 人，宽甸县 104 人，振兴

区 273 人，元宝区 147 人，振安区 80 人，合作区 49

人。 

近期上访频繁的主要是原下岗、失业（解除劳动

关系）军转干部，目前我市共有 288 人，其中东港 5

人，凤城 26 人，宽甸 14 人，振兴区 167 人，元宝区

51 人，振安区 14 人，合作区 6 人，外地居住 5 人。

主要诉求有以下几个方面： 

1、退休时享受在现有生活补助金的基础上连续叠

加生活补助金，补齐经济损失； 

2、全额补齐自中央 2002 年 82、29 号文件下发

至 2008 年丹东市 36 号文件出台期间，拖欠企业军转

干部的解困生活补贴； 

3、在岗企业军转干部，在享受丹东市岗位平均工

资的同时，应额外享受生活补助金全额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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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给企业军转干部足额缴纳社会养老保险； 

5、按标准补偿住房公积金； 

（二）转业志愿兵群体 

    全市1978至2014年符合政府安置工作条件的转

业志愿兵（士官）共计 5513 人，其中转业士官 2810

人，转业志愿兵 2767 人。2017 年，全市共开展了两

次大规模涉军维稳摸底排查工作，共发现转业志愿兵

（士官）重点人员 220多人，其中东港市 150人左右、

市本级 30 人左右、凤城市 20 人左右、宽甸县 20 人

左右。这些转业志愿兵（士官）多数是 1990 年-2000

年前后退役，以国企改革期间下岗的转业志愿兵（士

官）为主体，包括部分选择自主择业的志愿兵（士官），

是我市目前上访人数最多、矛盾最集中的群体。主要

诉求有以下几个方面： 

    1、要求安排到事业单位工作，认定干部身份，享

受转业干部待遇，保留全民所有制职工身份和行政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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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; 

    2、要求经济补偿，补偿下岗失业后和买断后的生

活补助、失业金，按事业单位同工龄、同工种人员平

均工资的 80%予以补助; 

    3、要求解决下岗后或买断后的社保、医保缴费，

自己缴纳的社保、医保要全部返还，未参保的，要求

按事业单位身份参保; 

    4、要求解决住房补贴，解决住房公积金; 

    5、要求按特殊工种 55 岁退休; 

    6、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和党员权利。 

    由于这些涉军上访群体与其他省、市的涉军上访

人员串联，最近又提出了档案材料被盗用、被强制买

断下岗、被强制自谋职业等新的不合理诉求。 

二、我市涉军访的特点 

一是群体规模较大且呈蔓延态势。目前据统计，

我市现有军队退役人员 4.7 万人，有过上访行为的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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队退役人员 415 人，当前看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（我

省到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登记人数排名全国第三），且

有愈演愈烈、不达目的不罢休的趋势。较之沈阳、大

连相比，虽然我市人数不占多数，但东港地区是丹东

地区涉军访的发起地，并且东港地区对外开放程度较

高、对外联系较多的原因，导致东港成为涉军访的重

灾区，这也是我市参与“6.12 去省访”人数相对较多的

客观原因。 

二是串联性强且聚集现场组织严密。据公安部门

掌握，我市涉军访人员正在使用的微信群有 7 个，涉

及我市涉军访人员近 400 人。从处置现场情况看，凡

是到达现场的参访人员全部被编入团队，且由其成立

的现场秩序组、纠察组等实施相互监督，进行组织和

道德绑架，抱团取暖的趋势明显。 

三是反侦察能力较强且信访活动隐蔽突然。部分

涉军访人员有较强的反“侦察”能力，主要表现为：通

信联络时不使用智能手机，经常更换无实名登记手机

号码，以规避公安机关侦控手段；上访时采用私家车

或大货车绕道上访，以躲避公安机关沿路堵截；选择

夜间行动，以逃避监控人员突然出现聚集等。 

四是片面理解政策且部分诉求过高。不同群体、

个体相互攀比，政策理解以偏概全，部分诉求已完全

超越现行政策范围，如企业军转干部群体要求退休时

享受在现有生活补助金的基础上连续叠加发放生活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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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金、志愿兵群体要求重新安置事业单位工作并落实

干部身份和待遇等。 

三、当前应对涉军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

（一）确实存在思想认识不到位的问题。主要表

现在： 

1、思想重视程度从上至下呈逐级减弱状态，基层

干部的政治敏感度有待提高，存在以会议落实工作、

缺乏不同群体针对性的措施安排，以及工作压力传导

不够的状况。 

2、思想认识有偏差，部分领导干部和基层同志认

为涉军访是国家政策不连续造成的，特别是在地方落

实政策已兑现清零的情况下，应该由国家出台政策应

对，缺乏政治性、全局性、风险性的认识考量。也有

的认为涉军访人员就是闹一闹、刷一下存在感，忽视

了该群体“维权”的决心，还有的认为军人身份纪律性

强，不会做出过激行为，忽视群体中个体诉求极端访

隐患，另外还有的把公安稳控做为最后的防线，忽视

了该群体的特殊性。 

3、思想有麻痹现象。6 月 11 日我市成功处置火

车站静坐事件并承诺近期进行接待对话后，忽视了该

群体的活跃性和反复性，对其不稳定风险预计不足，

使得“6.12 去省访”应对被动。另外，今年两会、青岛

峰会等敏感节点已圆满完成任务，有松口气、歇一歇

的思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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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、确实存在着矛盾排查不扎实的问题。主要

表现在： 

1、对苗头性、倾向性信息重视不够。如“6.12 去

省访”，在早 8：30 分公安发出预警，省内下岗志愿兵

将组织规模性去省访，而维稳、信访、民政及各属地

尚无信息上报，直到 11：12 分仍处在人员排查工作

过程中的我们才确认重点人于永根已抵达沈阳，包括

赵良涛、闫树军、周永利三人实际早已于 6 月 11 日

凌晨到达沈阳，而后我市参与人员又陆续增援 30 余

人。对于苗头性、倾向性信息不能及时有效处置，势

必造成工作上的被动。 

2、排查工作够不细致。从几次涉军访情况看，新

的挑头人员不断出现，虽然反映出前期各责任地区和

单位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（大部分被做通工作），但

对新挑头人员的排查失查失控，导致“控制头目、稳定

群体”的策略失效。 

（三）、确实存在信息预警和应急处置不及时的问

题。主要表现在： 

1、信息预警的渠道单一和不够畅通。目前该群体

的预警信息主要来源于公安，而维稳、信访及属地、

部门的信息往往出现漏报、迟报甚至根本没有反应，

从而使得情报获得渠道狭窄、单一，不能有效发挥信

息预警作用。另外在信息上报处置过程中，没有实现

信息预警第一时间共享，往往错过最佳的处置稳控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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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。 

2、预警应急处置不到位。在“6.12 去省访”事件中，

公安部门已经发出预警，各地各部门也进行了排查稳

控等工作，但仍然出现了后续 30 多人到达沈阳声援

的情况，这说明在预警应急处置中存在着不到位、不

及时的问题。 

另外，从目前情况看，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以下

问题：一是该群体已经形成抱团趋势，相互攀比、诉

求升级多变（指个人诉求），从而增加了工作的难度，

而部分基层干部存在厌战情绪,极不利于开展今后的

工作；二是稳控方法单一乏力，把公安上手当成唯一

稳控有效手段；三是对跨地区、跨部门的涉访人员，

存在推诿现象；四是部分参与人员除涉军方面以外的

信访诉求没有得到解决，或者生活困难的人文关怀不

到位，导致此部分人搭车上访。 

四、做好下步工作建议 

国家高度重视退役军人的保障工作，此次机构改

革于 4 月 16 日挂牌成立的退役军人事务部也是应时

而生，省里也提出要在年内解决涉军群体的诉求工作

目标。鉴于当前涉军访群体庞大、追溯久远、诉求多

样等特点，化解该群体尚需时日，此项工作应当成为

今后一段时间内的维护社会稳定的重点工作。为此，

在前个时期工作的基础上，结合各地区、各部门提出

的意见，做出以下工作建议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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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把做好涉军访的化解稳定工作做为“五级书记

抓信访”的重要内容和“一把手”工程，切实提高政治站

位，树立政治意识、大局意识、风险意识，把做好涉

军访的化解稳定工作做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的重要

工作来抓。通过上下联动，层层压实责任，把责任压

力层层有效传导至基层；通过群策群力，形成工作合

力，共同承担工作任务和不稳定风险。 

2、成立专门的临时机构负责该群体的有关工作，

把熟悉政策、有工作经验、能与该群体良性沟通的领

导干部招纳进来，集中办公、集中研判，高效处理建

档立卡、诉求梳理、来访接待、信息预警、应急处置、

宣传教育、督导督察等工作。同时，对该群体的相关

工作的经费予以明确和保障，包括基层单位在该群体

稳定经费的使用上要突破现有的财政支出框架限制，

确保经费有效合理使用下的灵活便捷。 

3、开展全部涉军人员（不限于企业军转干部和志

愿兵）的全覆盖、无盲区、无遗漏的再走访再排查再

梳理工作，在做好排查摸底的基础上，掌握每名涉军

人员的基本情况和信息。凡是有诉求的（包括涉军方

面诉求以外的）必须认真对待，并因人施策、精准施

策，最大限度的稳定该群体成员。特别是应该兑现政

策待遇而未兑现的，必须第一时间兑现到位。 

4、全力加强情报信息搜集研判预警工作。拓宽情

报信息的渠道，来自基层一线（如网格化的综治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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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员队伍）的情报和公安技侦手段获得的情报实现

相互补充，做到及时发现、及时预警、及时处置，达

到控早控小的目的，提高应对处置的主动性，把影响

降到最低。 

5、坚定执行划地为牢、化整为零、分而治之措施，

有针对性的开展群体的分化瓦解工作。一是强调属地

稳控，看好自己的门，管好自己的人；二防止串联、

化整为零、分而治之，切实做到省里不去、本地不聚；

三是采取有效手段进行个体的分化瓦解（特别是挑头

人员）。 

6、实施有效的人文关怀手段，通过党组织、工会、

双拥办、军退办等渠道，采取走访、联谊等形式，加

大日常沟通交流，实施人文关怀，最大限度的稳定其

情绪和温暖其心灵。 

7、对待该群体务必做到敞开大门接访，随到随接

待；同时加大政策宣传，解决其片面理解政策和从众、

攀比心理的问题，以及解决信访问题传统认识中的“大

闹大解决、小闹小解决、不闹不解决”问题；注重加强

舆论舆情控制，及时删贴、正面回应引导等。 

另外，在 6 月 19 日的全省信访工作调度会议上，

对我市在处置“6.12 去省访”能够积极应对并派出两名

常委市级领导的做法给予了肯定。但特别强调传达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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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月 1 日全国公安视频会议上，国务委员、公安部长

赵克志指示要求：“军队退役人员包括军属，不是维稳

的对象，不是国保的对象，不能因个人信访、集访就

采取强制手段，公安机关要缓解矛盾，对挑头闹事人

员可以依法教育处理，但绝不能简单化采取强制措施，

防止过度执法，造成不良影响。各地特别是公安机关

一定要严格执行中央、公安部明确的政策原则和工作

要求，依法稳妥参与处置工作，坚决防止简单粗暴和

过度执法，造成矛盾激化、事态升级，引发新的不稳

定问题。”这点是我们在今后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和遵

守的。 

特此报告。如有不当，请批评指正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丹东市信访局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二 0 一八年六月二十三日 

  


